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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授課大綱 

「女未婚」曾經是台灣徵才廣告上常見的資格限制。以往，在農會、信用

合作社、銀行等機構也常見「單身條款」或「禁婚條款」，也就是以簽切結書

或其他方式，要求女性勞工「同意」在結婚之後「自願」離職。「女未婚」的

求職資格限制和「單身條款」的自願離職限制女性勞工的結婚自由、剝奪已婚

女性的工作機會，長期以來被批評為是對已婚女性的性別歧視。而且，單身條

款還常搭配了「禁孕條款」，也就是約定女性員工「自願」於懷孕後離職。在

就業服務法與性別工作平等法（原名兩性工作平等法）實施後，「單身條款」

與「禁孕條款」的約定在法律上無效，雇主如果有「女未婚」、「未懷孕」的

聘僱限制也通常會被認定構成性別歧視。這些法律改革的目標是打破男人養、

家女人持家的性別角色與分工，讓女性不因結婚生育而被拒於職場之外或被迫

離開職場，可以兼顧工作與婚育。也就是說，這是朝向保障女性選擇結婚自

由、已婚女性平等就業的法律改革。然而，女性主義的勞動法律改革是否著重

於保障已婚女性而忽略了單身女性的平等？就業服務法與性別工作平等法禁止

婚姻歧視的規定，是否將單身女性所面臨到的職場歧視也納入考量？人們很少

探問的是，「女未婚」的應徵資格對已婚女性不利，但似乎有利於單身女性，

這是給單身女性的未婚特權還是善意歧視？再者，單身條款似乎僅限制女性

「選擇結婚的自由」，沒有限制女性「選擇不結婚的自由」，似乎沒有對志願

單身的女性造成不利。那麼，單身條款算是一種單身歧視嗎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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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的台灣社會已罕見「女未婚」的徵才廣告和「單身條款」的聘僱約

定。但是，這些年來常見一種限制「未婚」才能參加的官方補助活動，那就是

單身聯誼。這些從中央到地方政府所舉辦的各種單身聯誼活動，假定婚姻是生

育的前提、理想的人生道路，限定生育年齡的「未婚」男女為參加對象，以促

進婚姻進而促進生育，目標是挽救少子化的「國安危機」。這類活動鮮少為同

志而辦，幾乎皆為異性的單身聯誼，而且參加者通常是男多女少，有的縣市政

府還特別放寬資格或提供優惠，以吸引足夠的女性給男性配對。國家將不婚不

生視為負面現象與危機來源，積極以補助來鼓勵人們行使「選擇結婚的自

由」，不鼓勵人們行使「不結婚的自由」，將單身視為一種不利於社會、應該

脫離的負面狀態，這是國家所為的單身歧視嗎？在催生政策下，也有促進女性

兼顧工作與婚育的勞動法改革，特別是允許雙親育嬰假與提高育嬰假津貼的修

法，這樣的修法擴大了單親與雙親的福利與權利差距，而單身無子者所需的家

庭照顧假改革也仍遙遙無期。這是法律上的單身歧視嗎？再者，大法官也曾經

在大法官解釋中稱讚婚姻是「穩定社會的磐石」、（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

釋），並表示單身女性沒有家庭負擔、（司法院釋字第八零七號解釋），這種

形同將單身當成有礙社會的絆腳石、無視於單身女性照顧付出與家庭關係的言

論，是大法官公開所為的單身歧視嗎？ 

本課程將回應上述問題，從女性主義的觀點檢視單身條款的歷史與近年來

的催婚與挺婚政策法律，指出單身女性所面臨的歧視轉型：在過去主要以限制

結婚自由的型態為人所注意，於今則轉型為婚姻至上主義對於單身狀態的貶

抑。單身歧視始終都在，只是形貌不同。 


